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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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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锂离子电池使用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退役动力锂离子电池分选项目、试验方法和分级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退役动力锂离子电池单体、模块。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1486  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电性能及试验方法 

GB/T 33598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拆解规范 

GB/T 33598.2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再生利用 第 2部分：材料回收要求 

GB/T 34015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 

GB/T 34015.2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梯次利用 第 2部分：拆卸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36276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GB/T 36276

中的某些术语和定义。 

3.1 退役动力电池  

以退役动力电池为原料，经拆解、余能检测所得到的可梯次利用的充电电池中的蓄电部分。 

3.2 动力蓄电池包 

一个或一个以上蓄电池包及相应附件（管理系统、高压电路、低压电路、热管理设备以及机械总成

等）构成的能力储存装置。 

3.3 动力电芯  

蓄电池单体。 

3.4 电池模块  

以电芯级管理模块按照串、并联方式组合的电池组。 

3.5 余能 

动力蓄电池从电动汽车上移除后剩余的实际容量。 

3.6 梯次利用 

梯次利用指动力蓄电池从电动车上退役后，再次应用到其他目标领域，其功能全部或部分继续使用

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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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体要求 

4.1 一般要求 

4.1.1 对不同厂家，不同退役动力蓄电池类型进行同型号分类。 

4.1.2 对同类型（同厂家、同材料、同型号）退役动力蓄电池进行分类。 

4.1.3 不同类型的退役动力蓄电池不能使用在同一梯次利用产品中。 

4.1.4 不得去除退役动力蓄电池的编码、生产厂家、使用厂商、出厂日期、标称容量、标称能量、标

称电压、标签、标志灯表征电池的信息。 

4.1.5 拆解废旧动力蓄电池应符合 GB/T 33598的要求。 

4.1.6 不符合梯次利用要求的废旧动力蓄电池，不得进行梯次利用，应交给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对废旧

动力电池相关要求的企业进行回收处理。 

4.1.7 梯次利用企业应承担气体次利用产品的相应责任。 

4.2 分选流程 

退役动力电池分选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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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选项目 

5.1 外观检查 

5.1.1 按照 6.1要求检查退役动力蓄电池包的外观，有破损等外观不良的电池包不允许进行包级利

用，降级为模组级或者电芯级利用。 

5.1.2 按照 6.1要求检查退役动力蓄电池模组的外观，有破损等外观不良的模组不允许进行模组级利

用，降级电芯级利用。 

5.1.3 按照 6.1要求检查退役动力电芯的外观，有破损等外观不良的电芯不允许进行梯级利用。 

5.2 绝缘检测 

对退役动力电池按照6.2进行绝缘检测，绝缘电阻不应小于500Ω/V,对于绝缘检测不通过的动力蓄

电池包和动力模块不能直接进行梯级利用。 

5.3 内阻测量 

退役动力蓄电池内阻值测试，应不超过其出厂规格的2倍。 

5.4 压差测量 

检查动力蓄电包电芯压差，静态压差不大于大于 50mV。 

5.5 余能检测 

对退役动力电池按照6.5要求进行余能检测，在25℃±2℃条件下，可梯次利用的动力蓄电池包和动

力电池模块余能大于等于初始额定容量的50%，动力电芯余能大于等于初始容量的55%； 

5.6 循环寿命 

用于梯次利用的废旧锂离子蓄电池的循环寿命按照 进行实验，其循环寿命应高于500次。 

6 测试方法 

6.1 外观检查 

在良好的光线条件下，用目测法检查动力蓄电池外观,并记录检验结果； 

6.2 绝缘检测 

    6.2.1 退役动力电池绝缘性能试验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a） 将退役动力电池的正、负极与外部装置断开，按表1选择合适电压等级的绝缘电阻测量仪进行

测试，试验电压施加部位应包括退役动力电池正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和退役动力电池

负极与外部裸露可到店部分之间； 

b） 记录试验结果。 

表 1 绝缘电阻测量仪电压等级 

退役动力电池最大工作电压Umax 

V 

测量仪的电压等级 

V 

Umax＜500 500 

500≤Umax＜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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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退役动力电池耐压性能试验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a) 将退役动力电池的电源断开，主电路的开关和控制设备应闭合或旁路；对半导体器件和不能承

受规定电压的元件，应将其断开或旁路；安装在带电部件和裸露导电部件之间的抗扰性电容器

不应断开；试验开始时施加的电压不应大于规定值的50%，然后在几秒钟之内将试验电压平稳

增加至规定的最大值并保持5S； 

b）按下列条件试验： 

 1）试验电压施加部位应包括退役动力电池正极与外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和电池模块负极与外

部裸露可导电部分之间； 

 2）可采用交流电压或等于规定交流电压峰值的直流电压进行试验，交流或直流试验电压有效值不

应大于规定值的5%； 

 3）交流电源应具有足够的功率以维持试验电压，可不考虑漏电流，此试验电压应为正弦波，且频

率为45Hz~62HZ； 

  

表 2 绝缘耐压试验电压值 

退役动力电池最大工作电压Umax 

V 

试验电压（交流有效值） 

V 

试验电压（直流有效值） 

V 

Umax≤60 1000 1415 

60＜Umax≤300 1500 2120 

300＜Umax≤690 1890 2570 

690＜Umax≤800 2000 2830 

 

6.3内阻检测 

动力蓄电池的一致性测试应按照GB/T31467和GB/T31486中的规定进行试验。 

6.4余能 

应按GB/T 34015-2017 《车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余能检测》进行余能检测。 

用1I5（A）的电流值和放电时间数据计算容量（以A*h计）。 

6.5循环寿命测试 

6.5.1 在 25℃±2℃条件下，动力蓄电池 1I3（A）电流放电，动力蓄电池电压降至企业技术条件规

定的放电终止电压时停止放电，静置 1h，然后在 25℃±2℃条件下，动力蓄电池 1I3（A）恒流充

电，至动力蓄电池电压达企业技术条件中规定的充电终止电压时转恒压充电，至充电电流降至 0.1 

I3（A）时停止充电，完成后静置 1h。 

6.5.2 动力蓄电池在 25℃±2℃条件下，动力蓄电池 1I3（A）电流放电，动力蓄电池电压降至企业

技术条件规定的放电终止电压时停止放电。 

6.5.3 蓄电池按 6.6.1~6.6.2步骤重复测试。如果动力蓄电池放电容量小于重复测试步骤第一次放

电容量的 80%终止试验。 

在规定条件下，6.6.1~6.6.3步骤重复的次数为循环寿命数。 

7分级 

根据电池分选结果，对电池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共四个级别。 

完成对电池分选后，通过对电池余能和电池体系对退役动力电池进行一下使用场景分类（建议）：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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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体系 余能范围 分级 

三元锂电池 电池包、模组余能≥70%，电芯≥75% 一级 

三元锂电池 70%＞电池包、模组余能≥60%，75%≥电芯≥65% 二级 

三元锂电池 60%＞电池包、模组余能≥50%，65%＞电芯≥55% 三级 

三元锂电池 50%＞电池包、模组余能，55%＞电芯 四级 

磷酸铁锂电池 电池包、模组余能≥70%，电芯≥75% 一级 

磷酸铁锂电池 70%＞电池包、模组余能≥60%，75%≥电芯≥65% 二级 

磷酸铁锂电池 60%＞电池包、模组余能≥50%，65%＞电芯≥55% 三级 

磷酸铁锂电池 50%＞电池包、模组余能，55%＞电芯 四级 

 

各级别电池建议应用范围： 

a) 一级：电力储能领域、四轮低速车领域 

b) 二级：二、三轮车领域 

c) 三级：通讯行业备电领域 

d) 四级：回收再生利用。 

 

 

  

  


